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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按表面加工状况分类（见 4.2）；

—删除了板的结构和种类要求（见 2009 年版 5.2 和 5.4）；

—增加了对于面板拼接和修补的要求（见 5.2.3 和 5.2.4）；

—增加了理化性能中浸渍剥离、弹性模量和静曲强度要求（见 5.3.3 和 5.3.4）；

—更改了甲醛释放量检测方法和指标（见 5.3.5、6.3.6，2009 年版 5.5.3、6.3.5）；

—更改了判定规则（见 7.3，2009 年版 7）

—删除了标签要求（见 2009 年版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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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醛类热塑性树脂胶合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非甲醛类热塑性树脂胶合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聚乙烯、聚丙烯等非甲醛类热塑性树脂为胶粘剂制备的普通木质胶合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9846—2015 普通胶合板

GB/T 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259—2018 人造板及其表面装饰术语

GB/T 19367—2009 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GB/T 39600—2021 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259—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热塑性树脂 thermoplastic resin

通过受热和冷却可反复被软化和硬化的线形或支链形结构聚合物。

3.2

热塑性树脂胶合板 thermoplastic resin plywood

以木质单板为原料，以聚乙烯、聚丙烯等非甲醛类热塑性树脂为胶粘剂制备的一种普通胶合板。

4 分类

4.1 按使用环境分为

a) 潮湿条件下使用：Ⅱ类胶合板；

b) 干燥条件下使用：Ⅲ类胶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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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按表面加工状况分为：

a) 未砂光板；

b) 砂光板。

5 要求

5.1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

应符合GB/T 9846—2015中5.1的规定。

5.2 外观质量

5.2.1 外观质量分等和允许缺陷应符合 GB/T 9846—2015 中 5.2 的规定，按成品板面板上可见的材质缺

陷和加工缺陷的数量和范围分成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三个等级。

5.2.2 面板拼接

5.2.2.1 优等品的面板板宽在1220mm以内的，其面板应为整张板或用两张单板在大致位于板的正中进

行拼接，拼缝应严密。优等品的面板拼接时应适当配色其纹理相似。

5.2.2.2 一等品的面板拼接应密缝，木色相近且纹理相似，拼接单板的条数不限。

5.2.2.3 合格品的面板及各等级板的背板，其拼接单板的条数不限。

5.2.3 修补

5.2.3.1 对死节、孔洞和裂缝等缺陷，应用腻子填平后砂光进行修补。

5.2.3.2 补片和补条应采用无醛添加胶黏剂进行粘合。

5.3 理化性能

5.3.1 含水率

胶合板含水率应符合表 1规定。

表 1 含水率要求 单位：%

Ⅱ类 Ⅲ类

4.0～14.0 4.0～16.0

5.3.2 胶合强度

应符合 GB/T 9846—2015 中 5.3.2 的规定。表层单板厚度小于 0.55mm 时，不进行该粘接胶层的胶

合强度测试。

5.3.3 浸渍剥离

当胶合板相邻层单板木纹方向相同时，以及表层单板厚度小于0.55mm时，应进行浸渍剥离试验。

每个试件同一胶层每边剥离长度累计不超过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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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弹性模量和静曲强度

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指标值应大于或等于表 2 的要求。

表 2 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要求 单位：MPa

试验项目
公称厚度 t/mm

7≤t≤9 9<t≤12 12<t≤15 15<t≤21 t>21

静曲强度
顺纹 32.0 28.0 24.0 22.0 24.0

横纹 12.0 16.0 20.0 20.0 18.0

弹性模量
顺纹 5500 5000 5000 5000 5500

横纹 2000 2500 3500 4000 3500

5.3.5 甲醛释放量

甲醛释放量应符合GB/T 39600-2021中ENF级规定，即≤ 0.025mg/m3。

6 检验方法

6.1 规格尺寸及偏差检验

按GB/T 9846—2015中6.1的规定进行，其中板的长度、宽度、厚度测量、垂直度测量、边缘直度

测量和平整度测量按GB/T 19367—2009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6.2 外观质量检验

按GB/T 9846—2015中6.3.1的规定进行。

6.3 理化性能检验

6.3.1 试件的锯制和尺寸规定

按 GB/T 9846—2015 中 6.2 的规定进行胶合强度、含水率、浸渍剥离、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试件制

取，余下板材用于甲醛释放量试件制取（500×500mm，2 块）。如果样品尺寸不能满足试件制取要求，

可增加取样数量。

6.3.2 含水率

按 GB/T 17657—2013 中 4.3 的规定进行。

6.3.3 胶合强度

6.3.3.1 按 GB/T 17657—2013 中 4.17 的规定进行。木纹方向平行的两层或两层以上单板允许合为一

层作中心层，测试胶合强度时，该两层或以上单板看作一层。

6.3.3.2 Ⅱ类胶合板和Ⅲ类胶合板分别按 GB/T 17657-2013 中 4.17.5.2.2 和 4.17.5.2.1 的规定进行

预处理。

6.3.4 浸渍剥离

按GB/T 17657—2013中4.19的规定进行，Ⅱ类和Ⅲ类胶合板试件处理条件分别按照4.19.4.1中b）

和c)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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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

按 GB/T 17657—2013 中 4.7 的规定进行，试件不作平衡处理。

6.3.6 甲醛释放量

按 GB/T 17657-2013 中 4.60 的规定进行，结果精确到 0.001mg/m3。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2 出厂检验应包括以下项目：

a) 外观质量检验；

b) 规格尺寸检验；

c) 理化性能检验项目中的含水率、胶合强度。

7.1.3 型式检验包括第 5 章要求中的全部内容。正常生产时，每年型式检验不少于两次。有下列情况

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原辅材料及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动时；

b) 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c) 新产品投产或转产时；

d) 质量监管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2 抽样方案

7.2.1 外观质量检验

采用GB/T 2828.1—2012中的一般检验水平为Ⅱ，接受质量限（AQL）为4.0的一次抽样方案，应符

合表3规定。

表 3 外观质量抽样方案 单位为张

批量范围 样本数 接收数 拒收数 样本合格数

51～90 13 1 2 12

91～150 20 2 3 18

151～280 32 3 4 29

281～500 50 5 6 45

501～1200 80 7 8 73

1201～3200 125 10 11 115

3201～10000 200 14 15 186

100001～35000 315 21 22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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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检验

采用GB/T 2828.1—2012中的特殊检验水平为S-4，接收质量限（AQL）为6.5的一次抽样方案，应符

合表4规定。

表 4 规格尺寸抽样方案 单位为张

批量范围 样本数 接收数 拒收数 样本合格数

51～90 5 1 2 4

91～150 8 1 2 7

151～280 13 2 3 11

281～500 13 2 3 11

501～1200 20 3 4 17

1201～3200 32 5 6 27

3201～10000 32 5 6 27

100001～35000 50 7 8 43

7.2.3 理化性能检验

样本应在生产后存放 72 小时以上的产品中随机抽取。理化性能抽样方案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表 5 理化性能抽样方案 单位为张

拨交数量 第一次抽样数量 复验时抽样数量

<1000 1 2

1000～2999 2 4

3000～4999 3 6

≥5000 4 8

7.3 判定规则

7.3.1 外观质量和规格尺寸及其偏差判定规则

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其偏差符合5.1、5.2和表3、表4的要求，判定该批样板的外观质量和规格尺

寸为合格，否则应降等或判定为不合格。

7.3.2 理化性能判定规则

7.3.2.1 含水率、胶合强度、浸渍剥离、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检验时，符合其指标值规定的试件数等

于或大于有效试件总数的90%时判为合格，小于70%则判为不合格。当符合其指标值要求的试件数等于或

大于有效试件总数的70%，但小于90%时，允许对不合格项目重新抽样进行复验，其结果符合项目指标值

要求的试件数等于或大于有效试件总数的90%时，判其为合格，小于90%时则判其为不合格。

7.3.2.2 甲醛释放量符合本文件5.3.5规定时，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4 综合判定

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其偏差和理化性能均符合相应等级要求时，该批产品判定为合格，否则应降

等或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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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产品的计量

胶合板应按立方米计算，其允许公差不得计算在内。测算单张胶合板时，可精确至0.00001m
3
；计

算成批胶合板时，可精确至0.001m
3
。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在每张胶合板背板的右下角或侧面用不褪色的油墨加盖表明该胶合板的产品名称、类别、等级、

生产厂代号、检验员代号及生产日期等标志。

8.1.2 等级标记用 优 、一 、合格 分别代表胶合板的各个等级。

8.1.3 产品名称标签上注明 “非甲醛类热塑性树脂胶合板”。

8.2 包装

产品出厂时应按不同类别、树种、规格、等级、批号分别包装。其上应标明：生产厂名、地址、产

品名、商标、执行标准、规格、树种、甲醛释放限量标识、类别、等级、张数和生产日期或批号等。为

防止板面污损，打包时最外面一张板的面板应朝内。对有特别要求的产品，可按供需协议包装。

8.3 运输和贮存

8.3.1 应采用清洁、干燥及带篷的运输工具运输。

8.3.2 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注意防潮、防雨、防晒和防变形，并防止搬运时人为和机械损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